
去年7月，某单位职工蔡某
乘坐单位通勤班车上班突发疾
病，经抢救无效死亡，死因为心
源性疾病。几日后，公司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当地人社局进
行调查核实后认为蔡某突发疾
病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
应当认定或视同工伤的规定，
作出《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

家属不服，申请行政复议，
结果依然是不予工伤认定。家
属仍不服，诉至法院。

那么蔡某能否视同为工
伤？上下班途中是工作场所
的延伸，能否将上下班途中视
为工作场所？现结合法院庭
审经过，以案释法。

庭审经过及法律分析：
一审法院认为，《工伤保

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
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
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
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
定为工伤。蔡某系乘坐通勤
班车上班途中在班车上突发
疾病死亡的情形，并非受到

“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
渡、火车事故伤害”，故蔡某的
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的规定。
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

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
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视同工伤”是对第十四条“应
当认定工伤情形”的补充规
定，视同工伤不要求必须是工
作原因导致的伤害，而是基于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平正义
的原则，对职工的一种倾斜性
保护，给予职工以工伤保险待
遇。对视同工伤应当严格按照
法律规定执行，对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不宜再作扩大解释。

对因突发疾病死亡视为工
伤的认定，必须同时具备工作
时间、工作岗位和在48小时之
内抢救无效死亡三个条件，缺
一不可。

根据事实，单位对职工的
上班时间考勤从工作人员进入
单位开始，职工乘坐通勤班车
时间不计入上班时间，且职工
可自由选择是否乘坐通勤班车
上下班。基于此，不能认定蔡
某乘坐通勤班车上班等同于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因此，
蔡某乘坐通勤班车上班途中在
通勤班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情

形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上突发疾病死亡，不符合《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综上，一审判决驳回家属
诉讼请求。

家属不服，继续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蔡某乘坐

通勤车上班不属于工作时间、
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人社局
不予认定工伤事实清楚。理
由如下：

第一，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的情形是法定的，只有符合法
定情形之一，才能认定为工伤
或者视同工伤。

第二，从《工伤保险条例》
的立法目的来看，工伤保险是
对劳动者在工作或其他职业
活动中受到伤害或患职业病
时给予补偿的社会保障制
度。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四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的几种情形外，为体现对劳动
者倾斜保护的原则和目的，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了视同工
伤的范畴，该条规定考虑了此
类突发疾病可能与工作劳累、
工作紧张等因素有关，最大限
度地保障了职工的权益。因

视同工伤属于通常意义上因
工受伤之外的扩大保护，故对
视同工伤的判定，应当严格掌
握，不宜对视同条件随意扩大
解释。

第三，根据《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五条规定，判断能否
被视同为工伤，关键在于是否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
发疾病。蔡某乘坐通勤车前
往工作单位，其目的在于上
班，应认定事发当天蔡某乘坐
通勤车期间为上班途中。

第四，《最高人民法院第
一巡回法庭关于行政审判法
律适用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
第二十八条规定“职工在家加
班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
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
亡的，应当依照《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视
为工伤。”该条明确是“在家加
班”，且这里的加班应是指为了
单位的利益，将工作带回家，占
用个人时间继续工作。《工伤保
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
（二）、（三）项“认定工伤”的法
定条件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第十五条“视同工伤”时使
用的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相对于“工作场所”而言，

“工作岗位”强调更多的不是工
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
责、工作任务。职工为完成岗
位职责，在家加班工作，当然可
以理解为属于第十五条规定的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本
案中，蔡某乘坐通勤班车仅是
为了去上班，家属主张乘坐通
勤班车上班期间通勤班车属于

“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没有
法律依据。

第五，家属主张乘坐通勤
班车属于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
备性或收尾性工作也不合理。
本质上，单位通勤班车仅是单
位为方便职工上下班而给予职
工的福利待遇，对于单位职工
而言，其上、下班的方式可以选
择乘坐单位通勤车，也可选择
自行去单位或回家。若将乘坐
单位通勤车的情形视为从事与
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
作，为保持法律适用统一性及
公平性，则自行去单位或回家
的职工的个人交通工具也必将
延伸为工作岗位。该观点与现
行法律规定不符，也缺乏合理
性。

综上，二审判决如下：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据劳动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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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

法治时评

通讯员张轶群报道 日前
热播的缉毒刑侦剧《雪迷宫》是
张艺谋监制的第一部电视剧，
讲述了东北哈岚市（剧中虚构）
公安局临时组建以郑北（黄景
瑜 饰）为首的专案组，全力查
清毒品来源，捣碎贩毒集团的
故事。该剧将紧张的禁毒工作
与东北特有的幽默表达相结
合，探讨了法律与道德、正义与
人性等多重议题。让我们一起
来看剧学法，远离毒品危害！

PART 1
晓晓吸毒致死

警校生顾一燃（王 子 奇
饰）无意中发现邻居姐姐晓晓
惨死在自己的出租屋中，手臂
上遍布针眼，死状可怖，经查验
系吸毒致死。

问：吸毒是否违法，有什么
后果？

法律分析
一般来说，吸食毒品本身

不构成犯罪，但属于违法行为，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
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处
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
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
五百元以下罚款。

但是，如果持有毒品超过
一定量的，可能构成非法持有
毒品罪，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
八条规定，非法持有鸦片一千
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
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
量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
持有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
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
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
品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
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于吸毒人员，公安机关有权
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还可强
制隔离戒毒。

吸毒的后果极其严重，除
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吸
毒对身心健康、家庭和谐、社会
稳定都存在极其严重的危害。
毒品之害猛于虎，我们应珍爱
生命，远离毒品。

PART 2
郑南被强迫吸毒

郑北的妹妹郑南（林博洋
饰）与两个小姐妹一起在溜冰
场玩，遇到三名小伙搭讪。三
名小伙给郑南及其小姐妹喂食

一种名叫“红龙”的药丸（摇头
丸）。

问：三名小伙的行为有什
么法律后果？

法律分析
三名小伙为满足个人私

欲，在娱乐场所寻找年轻女性，
通过引诱、教唆、欺骗的手段促
使他人吸食毒品，其行为构成
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
此外，其中一名小伙明知郑南
不愿意，仍采用暴力、胁迫等强
制手段迫使其吸食摇头丸，其
行为明显违背他人意志，构成
强迫他人吸毒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条
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
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
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若引诱、教唆、欺骗
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
毒品的，将从重处罚。

剧中，三名小伙不仅自己
吸毒，还引诱、教唆、欺骗、强迫
他人吸毒，行为极其恶劣。被
公安机关抓捕归案后，等待他
们的必是法律的严惩。

PART 3
姜迎紫等人制毒贩毒

姜迎紫（练练 饰）与其弟
弟姜小海（章宇 饰）在贩毒集
团头目的授意下，与云惠制药
厂老板合作，从厂里拿到制毒
原料合成冰毒，通过出租车队
送毒、毛巾送毒等方式，分销至
酒店、KTV、酒吧等地，再售卖
给吸毒人员。姜迎紫的丈夫王
建民（关亚军 饰）是云惠制药
厂的财务经理，其下属韩丽（周
慧 饰）无意中撞见姜迎紫与老
板的阴谋，遂拿到原料采购单
据交给王建民，没想到被王建
民杀害抛尸。

问1：姜迎紫等人制毒贩毒
构成什么罪？

法律分析
姜迎紫、姜小海等人作为

贩毒集团的关键人物，与药厂
老板合作拿到制毒原料合成冰
毒后，组织手下运输、分销，其
行为涉嫌走私、贩卖、运输、制
造毒品罪。根据刑法第三百四
十七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
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
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
罚。作为走私、贩卖、运输、制
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姜迎

紫等人将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
收财产。

问2：王建民的行为构成什
么罪名？

法律分析
为隐瞒妻子姜迎紫的罪

行，王建民故意杀害韩丽，销毁
证据，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此
外，王建民已经知晓妻子为贩
毒集团首脑，却包庇妻子，帮助
她逃避法律制裁、继续危害社
会，妨碍了司法机关对毒品犯
罪分子的及时惩办，构成包庇
毒品犯罪分子罪。根据刑法第
三百四十九条规定，包庇走私、
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
子的，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
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王建民的行为触犯上述多
个罪名，依法应当数罪并罚。
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
外，其他刑期应当在数罪总和
刑期以下、最高刑期以上，酌情
决定执行。

（作者单位：浙江浙元律师
事务所）

“不接收‘疫情班’，‘疫情
班’应届生简直是受不了，没办
法说”。近日，一名 2024 届毕
业生发文，在 BOSS 直聘上与
某物联公司老板沟通时，被对
方如此回复。《南方都市报》记
者向该公司负责人求证，对方
承认不接收 22 届、23 届、24 届
毕业生，并表示“疫情班”是部
分企业及其负责人间交流的口
头语，现在不少用人单位的确
对“疫情班”的学生态度不友
好、评价差。

平心而论，因为三年疫情
的缘故，最近几届毕业生少不
了都有上网课的经历，使用电
子产品的频率也相对更高，这
些都是事实。但对于学习能力
高的孩子而言，再差的学习环
境一样能成为佼佼者，不能一
概而论，更不能以偏概全，何况
一纸毕业证并不是衡量人才的
唯一标准。

而且，“网课一代”看起来
的许多劣势，在某些情况下还
能够转换为优势，比如更能接
受弹性的工作安排，更熟悉远
程办公的软硬件技能。某些学
生更是为了适应疫情这种环
境，而比以往更独立地吸收知
识，以及在不断提升自我管理
的能力等。

幸好，许多人看到这个新
闻后，下意识的反应是，这是一
种职场歧视，该给不接收“疫情
班”毕业生的企业和负责人消
消毒，只有消除歧视才能实现
公平竞争。

首先，不接收“疫情班”玩坏
了用工自由。企业有用工自由
的权利，但是用工自由是建立在
平等、公正的基础上的，而不是
用来歧视和排斥特定群体的借
口。用人单位应当以求职者的
能力、素质和工作经验为招聘依
据，而不是以是否为“疫情班”学
生为由进行排斥。这种做法不
仅违反了公平原则，也损害了
用工市场的健康发展。

其次，不接收“疫情班”本
质是就业歧视。疫情期间，许
多学校采取线上教学、分批毕
业等方式应对特殊情况，用人
单位以此为由拒绝接收毕业
生，显然是对这些学生的一种
不公平待遇，是对他们努力和
付出的否定。

再者，不接收“疫情班”更
像是伤口撒盐。对于正面临就
业压力的毕业生来说，不接收

“疫情班”无疑是一种雪上加霜
的打击。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努
力，毕业生们都期望通过自己
的能力在就业市场上找到一个
合适的岗位。所谓的“疫情班”
标签，却让他们遭遇到不平等
的待遇和质疑，加剧了他们的
心理压力和挫败感。

因 此 ，建 议 三 年 疫 情 期
间 毕 业 的 学 生“ 男 儿 当 自
强”，练就真本领，在求职市
场展现自己的才华。另外，
建议劳动保障部门加强就业
市场的监管，明确禁止用人
单位以“疫情班”的理由进行
就业歧视。

《关于加强养老机构
预收费监管的指导意见》
10月 1日起正式实施，这
是国家加强养老机构预收
费监管的重要举措。

什么是养老预收费？

养老机构提前向老年
人或者其代理人收取一定
额度费用，并承诺在一定
时间内，按照服务协议约
定提供相应养老服务的行
为。

预收哪些费用？

向未入住人员销售预
收性质的会员费（包括会
员卡、贵宾卡等）；向已入
住老年人提前收取的养老
服务费（包括床位费、照料
护理费、餐费等）；押金（包
括为老年人就医等应急需
要、偿还拖欠费用、赔偿财
务损失等作担保的费用）。

预收费必需做到：
养老机构实行预收费

应当向属地民政部门备
案。备案内容为机构名
称、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及身份证号
码、存管专用账户等。同
时属地民政部门也会把机
构名单及备案信息向社会
公示。

在养老机构的服务场
所、门户网站等显著位置
需公示预收费项目、标准
等信息。

养老服务一般预收费
用较高，交费前一定要充
分了解相关信息，要根据
自身经济状况和实际需求
进行合理预付，要事先签
订服务协议。服务协议内
容要真实、准确说明预收
费收取、使用等相关信息，
告知可能存在的风险，明
确预收费的项目、标准、管
理方式、退费条件及方式、
违约责任等。最好是将预
付费存至当地民政部门、

开户银行签订存管账户资
金监管协议的资金监管账
户。

对符合服务协议约定
退费条件的预收费用，应
当按照约定及时退费，不
得拒绝、拖延。如果是养
老机构因停业、歇业等原
因暂停、终止服务的，要提
前30日在其服务场所、门
户网站等醒目位置发布经
营状况变化提醒，并及时
退还剩余费用。

以下情形要警惕：
承诺还本付息、给予

其他投资回报。需警惕以
销售虚构的养老机构、养
老基地等旗号或者以投
资、加盟、入股养老公寓、
养老基地等名义非法吸收
公众资金。

不开具发票。养老机
构预收费应当按照国家规
定开具发票，不得填开与
实际交易不符的内容，不
得以收款收据等“白条”替
代收款凭证。老年人或者
其代理人交费后要索要并
妥善保管好发票或者其他
消费凭证，发生消费纠纷
时可以依法依规主张权
利。

一次预收费用过高。
国家规定预收的养老服务
费期限一般最长不得超过
12个月，押金等应急费用
根据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
在合理范围内协商确定，最
多不得超过老年人月床位
费的12倍，一般不超过1万
元。同时，政府鼓励养老机
构采用当月收取费用的方
式，向老年人提供服务。

投诉举报渠道
对养老机构违规收取

预收费等行为，可向民政
部门举报；对涉嫌非法集
资行为的，及时向处置非
法集资牵头部门、民政部
门、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据安徽消保委

追剧普法

以法律为指引，走出《雪迷宫》

乘坐公司班车上下班
途中发病猝死算工伤吗

歧视“疫情班”的
企业该消毒了

养老预收费
这些知识请牢记

为彻底杜绝缺斤少两现象发生，维护群众
利益，近日，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市场监督管理
所组织党员干部常态化对农贸市场摊贩的计量
秤进行检测，并教会大家如何快速测试摊贩计
量秤精准度的小技巧，让百姓称心如意。

通讯员蒋友青 摄

让百姓
“称”心如意

■郭元鹏


